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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殿荣与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二审行政判决书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行终28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殿荣，男，汉族，现住泰州市海陵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泰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泰州市凤凰东路58号。

法定代表人朱立凡，该市代市长。

上诉人王殿荣因诉被上诉人泰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泰州市政府）治安管理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12行初

95号行政判决。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10月11日，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局（以下简称海陵公安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作出海

公（治）行罚决字【2014】10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1055号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王殿荣行政拘留七日。该处罚决定书告知了申请行

政复议期限、复议机关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同日，海陵公安分局向王殿荣宣告并送达《1055号处罚决定书》，王殿荣在该处罚决定上签名并捺

印。对王殿荣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已于2014年10月18日执行完毕。2018年5月13日，王殿荣向泰州市政府邮寄行政复议申请书，泰州市政府于2018

年5月14日收到复议申请，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于2018年5月21日分别邮寄送达当事

人，2018年6月1日，海陵公安分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材料。经审查，泰州市政府于2018年7月5日作出【2018】泰行复第62号行政复议

决定书（以下简称《62号复议决定书》），认定王殿荣申请行政复议已明显超出法定的申请期限，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以下简称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决定驳回王殿荣的行政复议申请。该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7月10日向王殿荣邮寄送

达。王殿荣不服，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撤销《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判决泰州市政府向王殿荣支付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258.89元×7

＝1812.23元。审理中，经一审法院释明，王殿荣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王殿荣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是否超过法定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九

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

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本案中，海陵

公安分局于2014年10月11日作出《1055号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明确告知了复议机关及申请复议期限，当日海陵公安分局向王殿荣宣告并送

达了处罚决定书，王殿荣亦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名并捺印，故可以认定王殿荣于2014年10月11日已经知晓海陵公安分局作出的《1055号处罚决定

书》。王殿荣主张其于2018年3月28日才知道《1055号处罚决定书》，明显与事实不符。王殿荣于2014年10月11日即已经知晓行政行为，其于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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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13日向泰州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明显超过六十日的法定期限，且未能提交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事由的材料，不符合行政复议法

规定的受理条件，依照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泰州市政府作出的《62号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泰州市政府2018年5月14日收到王殿荣的行政复议申请，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和《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于

2018年5月21日邮寄送达当事人，经审查于2018年7月5日作出《62号复议决定书》，并于2018年7月10日向当事人送达，复议程序并无不当。综上，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殿荣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王殿荣上诉称：1、一审中申请对《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进行司法鉴定与争议焦点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驳回鉴定申请错误。2、

上诉人于2018年3月28日才知道处罚决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综上，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撤销《1055号处罚决定书》。

被上诉人泰州市政府未提交答辩意见。

上诉人杨殿荣提起上诉后，一审法院已将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

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

起继续计算。本案在卷证据显示，上诉人王殿荣于2014年10月11日在《1055号处罚决定书》被处罚人处签名并捺印，且其在一审庭审中亦认可上述

签名的真实性，因此应当认定王殿荣于当日即已知晓上述处罚决定。《1055号处罚决定书》已明确告知了复议机关及复议期限，虽然对王殿荣的拘

留处罚于2014年10月18日执行完毕，但王殿荣至2018年5月13日对《1055号处罚决定书》向泰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明显超过行政复议法第九条

规定的申请期限。泰州市政府依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62号复议决定书》驳回其复议申请，认定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正确，复议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殿荣的诉讼请求正确。

本案上诉人王殿荣一审中曾提出对海陵公安分局制作的《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中王殿荣签名及捺印进行鉴定，因上述通知书与本案被诉

的《62号复议决定书》并无关联性，一审法院驳回其鉴定申请正确。

综上，上诉人王殿荣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

法，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计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王殿荣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史　笔

审 判 员　　张松波

审 判 员　　张　静

法官助理　　谌　莹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张家松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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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 |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 | 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 | 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 |
|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 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 | 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 | 最高人民法院服务人民群众系统场景导航 |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邮编：100745    总机：010-67550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2303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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